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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113學年度第2學期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4年 2月 26日(星期三)下午 15：00 

開會地點：成均館 C334會議室 

主 持 人：周建明教務長兼主任 

出 席 者：何應志學務長兼處長、丁誌魰院長(管院)兼主任、呂凱文院長、張

心怡院長(社院)兼主任(林怡蓁助理代)、陳正哲院長(藝院)(陳育成

老師代)、陳柏青院長(科院)兼主任(廖珮彤助理代)、林俊宏主任、

黃國忠主任(請假)、廖永熙主任(吳依正副主任代)、廖英凱主任(請

假)、釋覺明所長(許依宸助理代)、鄭幸雅主任(王雅嫺助理代)、孫

智辰主任(請假)、張筱雯主任(盧绣珠副主任暨系務執行長代)、郭

玉德主任、許伯陽主任(請假)、熊積慶主任、張楓明主任(林楚軒助

理代)、陳婷玉主任(郭梵韋助理代)、陳信良主任(請假)、陳嘉民主

任、謝定助主任(請假)、李江主任、孫傳仁主任(李弘偉老師代)、

馬銘輝主任、江美英主任(李孟軒副主任暨系務執行長代)、林倫全

副主任暨系務執行長、莊鎧溫副主任暨系務執行長(石燕儒助理

代)、蕭紋旭副主任暨系務執行長(周明嬋助理代) 

教師代表：袁淑芳老師(請假)、江江明老師、鍾志明老師、吳建民老師(請

假)、李弘偉老師、李艷梅老師(請假) 

業界代表：謝宗桓總經理(嘉義市果菜市場) 

校友代表：陳佳徽主任(大林慈濟醫院) 

學生代表：李玉菁同學(請假)、陳冠蓁同學(請假)、李明菖同學(請假)、李彥

緯同學、林姿岑同學(請假) 

列 席 者：黃玉玲組長、洪羽組員、蔡子瑢組員、何宣穎組員 

 

記錄：洪羽組員 

壹、主席致詞： 
一、因應教育部維護教學品質，請各教學單位務必確實落實教學正常化，並維護

教學品質，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品質保證與精進檢核」作業期程，如

表 1。 

表 1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品質保證與精進檢核」作業期程 

日期 項目 

113-1期末

召開 

114 年 1 月

14日14：00 

召開教學品質保證與精進委員會會議 

重點： 

一、為確保並精進教學品質，以維護學生受教權益，特訂定「南華大

學教學品質保證與精進委員會設置辦法」。 

二、修正本校之113學年度第2學期「教學品質保證與精進檢核指標及

檢核表」。 

113-1期末

召開 

114 年 1 月

召開教學品質保證與精進檢核行前會議 

重點： 

一、依據「南華大學教學品質保證與精進檢核作業要點」第二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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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項目 

16日10：00 「本要點之檢核內涵除系所(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與實施、師資

外，亦含括遠距及校外實習課程；檢核作業以每三學年實施為原

則，必要時專案實施」。 

上次檢核時間為110學年度，現已隔三學年，故應進行113學年度

的教學品質保證與精進檢核。 

二、向行政單位及系所助理說明檢核表之檢核重點及期程，以利如期

完成教學品質檢核。填寫之表冊以歷史資料及現況存在不再變動

之資料為原則，避免造成過多行政填表負擔。 

三、相關行政單位檢核單位填寫之表冊如下： 

(一)教務處： 

註冊組： 

1.總表1-5、近2學期全校休、退、轉入、轉出學生異動清冊 

2.總表4-1、106至113學年度停招更名合併新設學系科表 

3.附件1-10、前一學期全校學生修課清單及成績 

課務組： 

1.總表2-4、課程學分數規劃一覽表 

教發中心：（無），但請務必就查核指標及貴單位前次教育部查

核所填之報表及檢附之佐證自行進行檢核。 

(二)產職處 

1.總表2-4、課程學分數規劃一覽表 

(三)人事室：（無），但請務必就查核指標及貴單位前次教育部

查核所填之報表及檢附之佐證自行進行檢核。 

(四)終身學習學院：（無），但請務必就查核指標及貴單位前次

教育部查核所填之報表及檢附之佐證自行進行檢核。 

(五)國際處：（無），但請務必就查核指標及貴單位前次教育部

查核所填之報表及檢附之佐證自行進行檢核。 

(六)體育運動發展處、語文教學中心、通識教育中心：（無），

但請務必就查核指標及貴單位前次教育部查核所填之報表及檢

附之佐證自行進行檢核。 

四、全校系所（學位學程）填寫之表冊如下： 

1.教學品質保證與精進檢核表。 

2.附表1、專業必選修課程開課清冊 

3.附件1-6、各學制各年級學生入學當年度適用之最新修訂課程規

劃表 

4.附表2、專業必選修課程合併授課清冊 

5.附表3、各學制應屆畢業生系專業選修課程實際開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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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項目 

繳交資料 

114 年 1 月

22日 

重點： 

113學年度第1學期寒假繳交資料，若有修正空間方可利用113-2學期開

學前，進行修正。 

113-2 

預計114年

3月 

召開113-2教學品質保證與精進檢核會議 

重點：盤點填報有問題部份，研議改善策略。 

二、配合教學品質保證與精進檢核作業，教務處已於 114 年 2 月 14 日 E-mail 請

各學系(所、學程)檢視教務處網頁各級時序表系統設定資料，請務必確保

本網頁所公告資料為最新版且與系院校課程委會議審議通過之版本一致，

且與系所網頁公告版相同。 

三、依據 114 年 2 月 11 日本校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決議通過修

訂「南華大學排課基本原則」第三點之九，課程修課人數上限原則規範修

正為「課程開課人數上限，授權由開課單位訂定且不超過上課教室容量上

限」。 

四、因課程授課大綱 A 課程概述、B 教學目標、C 核心能力、D 課程權重%、E

教材大綱，為經系所課程委員會議決議後設定，故自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

起，每學期開學後系統即鎖定課程授課大綱 A 至 E，授課教師將無法隨時

更動內容，請開課單位主管於系所課程會議轉知授課教師。 

五、為落實性別平等觀點融入課程，提升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品質，深化性別議

題融入通識或系所專業領域之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鼓勵各院、系所開設

性平相關課程，並請各系所宣導學生選修課程，以增進學校師生性別平等

教育素養。 

六、為求校課程提案格式一致與簡化內容，教務處原則上尊重各院決議，提案

內涵以呈現院課委會決議與整合內涵為主，不逐一呈現系級會議的決議與

說明內容。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除項次 22提臨時動議討論外，

其餘項次確認) 
項

次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追認通過因應各單位新聘教師及業

師協同教學，各學院113學年度第1

學期各系/學程開授課程之專業資

格及授課安全性檢核。 

已完成相關檢核作業。 

2 

追認通過113學年度第1學期遠距教

學試辦課程取消申請案，共計3門

課。 

開課系統已取消遠距教學試辦課程設定

。 

3 

追認通過113學年度第1學期各系所

無固定時段、無地點之課程，共計

1門課。 

已完成開課作業。 

4 審議通過113學年度第2學期無固定 已完成開課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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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時段、地點之課程，共計8門課，

無固定上課時間與地點之「實習及

職場體驗」課程，共計10門課。 

5 
審議通過113學年度第2學期服務學

習內涵課程，共計2門課。 
已完成開課作業。 

6 
審議通過113學年度第2學期全英語

授課課程，共計56門課。 
已完成開課作業。 

7 
審議通過113學年度第2學期遠距教

學課程，共計16門課。 
已完成開課作業。 

8 
審議通過113學年度第2學期遠距教

學試辦課程，共計15門課。 
已完成開課作業。 

9 

審議通過113學年度第2學期通識中

心…等各中心及各院系所學程各單

位開課鐘點。 

已完成開課作業。 

10 
審議通過各學院所屬系所之新開課

程，共計20門課。 
已完成新開課程作業。 

11 
審議通過113學年度第2學期各學院

及所屬系所開授課程之授課大綱。 
已完成開課作業。 

12 

審議通過各學院113學年度第2學期

各系/學程開授課程之專業資格及

授課安全性檢核。 

已完成相關檢核作業。 

13 

審議通過113學年度第2學期各開課

單位所開課程是否符合排課基本原

則，不符合之單位請依會議決議調

整課程。 

依排課基本原則執行，若有特殊情況未

能符合規定者，則簽請長官同意。 

14 

審議通過113學年度第2學期各開課

單位所開課程，是否符合排課基本

原則之「修課人數上限設定原則」

規定。 

已於114年2月11日教務會議通過修訂「

南華大學排課基本原則」，課程修課人

數上限原則規範修正為「課程開課人數

上限，授權由開課單位訂定且不超過上

課教室容量上限」。 

15 

審議通過113級開設跨領域學分學

程(13個學程)，人文學院身心靈療

癒跨領域學分學程之生活美食學課

程，建議調整心理或壓力調適相關

課程，課程名稱盡量與學程名稱相

呼應，請於12月17日(二)前繳交修

正後跨領域學分學程規劃書至教務

處。 

人文學院已於12月17日繳交修正後跨領

域學分學程規劃書，已於教務處網頁公

告學生週知。 

16 

審議通過112級學生(113-114學年度

開課)、113級學生(114-115學年度

開課)跨領域學分學程之課程檢核

。 

已完成相關檢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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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7 
審議通過各學院所屬系所修訂109

至113級之課程時序表。 

公告學生週知，並作為開課及畢業資格

審查之依據。 

18 

審議通過修訂110級至113級「南華

大學大學日間部通識教育課程架構

」、「南華大學進修學士班通識教育

課程架構」及「南華大學外籍生通

識教育課程架構」。 

公告學生週知，並作為開課及畢業資格

審查之依據。 

19 
審議通過管理學院各系/學程修訂

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 

管理學院已於系統更新修正後之教育部

分及核心能力，並於各系網頁公告周知

。 

20 

審議通過本校教師評鑑T3-4「開設

其他經校、院課程委員會推薦或配

合開設之重要課程」項目給分標準

，「院基礎課程」納入給分課程10

分，並將教育部日常來文開設之課

程納入教師評鑑加分項目。 

依會議決議之標準執行教師評鑑給分。 

21 
審議通過人文學院生死系114級香

港境外專班時序表。 

國際處已於1月21日函送教育部該境外

專班計畫書，待通過後公告學生週知，

並作為開課及畢業資格審查之依據。 

22 

審議通過各學院與通識教育中心於

114學年度起應請所屬系、所、學

位學程教師訂定其課程的評分區間

與比例。 

依據114年1月3日本校課程評分區間與

比例相關事宜討論會議，決議：請開課

單位訂定其課程的建議評分區間與比例

，開課時於課程委員會議審議，並送院

級課程委員會議審議。各開課教師可依

其實際評分標準彈性修正正負十的比例

。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追認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遠距教學試辦課程申請案，提請討論。(教務

處教學發展中心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114年2月21日教學發展中心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遠距教學

試辦課程審查會議通過。 

二、審查追認113學年度第2學期遠距教學試辦課程共8門，課程清單如表2

。 

表2 追認113學年第2學期遠距教學試辦課程一覽表 

編

號 
學院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修業別 必選修 學分數 授課老師 

1 
人文 

學院 

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班 

兒童適應問題 

專題研究 
碩士班 選修 3 張筱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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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院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修業別 必選修 學分數 授課老師 

2 宗教學研究所 阿毘達摩研究專題 碩士班 選修 3 
釋覺明 

陳法菱 

3 宗教學研究所 佛典翻譯研究 碩士班 選修 3 釋妙光 

4 宗教學研究所 佛教思想史專題 1 碩士班 選修 3 釋慧開 

5 生死學系 死亡心理學 
大學日間

部 
必修 2 蔡昌雄 

6 生死學系 自殺防治 
大學日間

部 
選修 2 蔡昌雄 

7 生死學系碩士班 
生死學英文 

名著選讀 
碩士班 必修 3 蔡昌雄 

8 生死學系碩士班 存在心理分析專題 碩士班 選修 3 蔡昌雄 

決  議：追認通過。 

 

提案二：追認 113 學年第 2 學期服務學習內涵課程申請追認案，提請討論。(科

技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114年2月20日科技學院113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

議提案二決議通過。 

二、本案業經113年12月10日本校11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2次校課程委員會

議審議通過課程為「環境教育」，惟正確課程應為「環境科學」(林

俊宏老師)，因會議紀錄誤植為「環境教育」，故提送校課程會議追

認。 

決  議：追認通過。 

 

提案三：因應各單位新聘教師及業師協同教學，追認各學院 113 學年度第 2 學

期各系/學程開授課程之專業資格及授課安全性檢核，提請討論。(各

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各學院及中心課程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113年4月17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請

各系(學程)、院課程委員會再度檢視授課教師的專業資格符合度(尤其

是涉及衛生、技術等實作課程應檢附專業證照或文件)，並檢視課程

內涵與空間的安全性。若再度檢視後教師專業資格符合、且課程內涵

與空間安全，則予以通過。另由教務處提供檢核表供各單位參酌。 

三、依據113年4月25日各學制開排課時段安排規範及教師授課專業符合度

與安全性檢核相關事宜討論會議決議有關課程授課專業符合度與安全

性檢核事宜： 

（一）現任專兼任教師，建議開課單位(如系所學程)先召開課程籌備會議

決議(或群組討論方式)各課程開課教師，請授課教師於召開開課單

位課程會議(正式)前上傳授課大綱，後於開課單位課程會議審議開

課相關事宜(含專業符合度與安全性等相關課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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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待聘師資及新聘教師(含業師)，請授課教師至少於應於開學前兩週

上傳授課大綱，後經開課單位、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方得授課，

並於第一次校課程委員會予以審核追認。 

（三）秉持「專業」、「他校作法」審議已聘任教師之「授課專業符合度

與安全性檢核表」。建議於開課單位課程委員會議委員秉持專業、

參酌他校作法，審議相關證件或資料，逐一審議：課程自審表中

「涉及衛生、技術等實作內容；或涉及授課安全性」。 

（四）實習、職場體驗課程，仍需填寫「授課專業符合度與安全性檢核

表」，檢附資料以開排課系統之授課教師為準。 

四、各單位課程自審表勾選涉及衛生、技術等實作內容請檢附專業證照或

文件；或涉及授課安全性課程數如表3。 

表3 113-2檢核課程授課專業符合度與安全性課程數 

開課單位 
專業資格及授課安全性檢核結果 

院(課程數) 教務處 

企業管理學系非營利事業管理

碩士在職專班 
2 尊重各院檢核結果，予以通過。 

人文學院 4 尊重各院檢核結果，予以通過。 

文學系 6 尊重各院檢核結果，予以通過。 

外文系 3 尊重各院檢核結果，予以通過。 

宗教所 2 尊重各院檢核結果，予以通過。 

通識教育中心 

2 

(其中一門為

全英教學課

程授課教師

異動) 

尊重各院檢核結果，予以通過。 

語文教學中心 1 

決  議：尊重各院檢核結果，追認通過，請各開課單位提醒教師，若調整授課

大綱，內容涉及衛生、技術等實作課程，應主動告知開課單位並檢附

專業證照或文件，確保教師專業符合度與授課安全性。 

 

提案四：追認人文學院生死學系 114 級香港境外專班時序表修訂案。(人文學院

提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114年02月19日(三)人文學院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課程

會議通過。 

二、生死系預計114學年度於香港道場開設境外專班。業經三級三審

(113.12.10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國際處需於一月底之前發文申請境外

專班。 

三、經教務處建議備註學術倫理研習說明。 

四、經國際處建議修改時序表名稱、及調整課程設計，使開課總學分數降

至39-42學分，約13-14門課。 

五、香港境外專班已於一月底發文申請境外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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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時序表修訂說明如表4，(經113.12.10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生死系

於114.01.17再修訂，於1月底發文申請境外專班，故本次提送追認)。 

表4 生死學系114級香港境外專班修訂時序表內容 

單

位 

會議名稱

及 

結果 

會議時

間 

修訂 

之課程時序

表 

說明 

生死

學系 

113 學年

度第 1 學

期生死學

系第 3 次

系課程委

員會 

114 年

01 月

17 日 

114 級生死

學系碩士在

職專班香港

境外專班開

課時序表 

1.修改時序表名稱：增加「在職專班」。 

2.新增課程： 

(1)生死哲學領域：「中國哲學生死智慧專題」 

(2)生死心理療癒領域：「超個人心理學專題」。 

3.刪除課程： 

(1)生死哲學領域：「儒道生命哲學專題研究」

與「佛教哲學專題研究」。 

(2)生死心理療癒領域：「敘事治療專題」和「心

理創傷與療癒歷程專題」。 

(3)生死關懷領域：「生死教育專題」。 

4.修改英文英文課名 

(1)中文課名「專題」統一訂為「 Seminar 

on ……」。 

(2)部分課程名稱如會議討論修改版本。 

決  議：追認通過。 

 

提案五：審議人文學院各系所修訂時序表案，提請討論。(人文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114年02月19日(三)人文學院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課程

會議通過。 

二、各級時序表修訂說明如表5： 

表5 人文學院所屬系所修訂時序表內容 

單

位 

會議

名稱

及結

果 

會議

時間 

修訂

之課

程時

序表 

說明 

文

學

系 

113

學年

度第

2 學

期第

1 次

系課

程會

議 

114

年 02

月 18

日 

110 級

大 學

日 間

部 時

序表 

(1) 刪除「生命寫真的傳記書寫」2 學分/2 鐘點課程，表

列如下： 

學程 
開設

學期 
課程名稱 

必選

修 

學分數 

/ 

鐘點數 

學制 
開課 

對象 

對應 

時序

表 

藝文傳

播學程 113-2 

生命寫真

的傳記書

寫 

選修 2/2 
學士

班 
大四 110 

(2) 調整選課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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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會議

名稱

及結

果 

會議

時間 

修訂

之課

程時

序表 

說明 

調整 學程 
開設

學期 
課程名稱 

必選

修 

學分數 

/ 

鐘點數 

學制 
開課 

對象 

對應 

時序

表 

調整

前 

藝文

傳播

學程 

113-2 
畢業專題

製作 
選修 2/2 

學士

班 
大四 110 

調整

後 

藝文

傳播

學程 

113-2 
畢業專題

製作 
必修 2/2 

學士

班 
大四 110 

(3)調降藝文傳播學程由 24 學分調降至 20 學分（包含選修

18 學分、必修 2 學分） 

111 級

大 學

日 間

部 時

序表 

(1) 刪除「生命寫真的傳記書寫」2 學分/2 鐘點課程，表

列如下： 

學程 
開設

學期 

課程名

稱 

必選

修 

學分

數 

/ 

鐘點

數 

學

制 

開課 

對象 

對

應 

時

序

表 

藝文傳

播學程 114-2 

生命寫

真的傳

記書寫 

選修 2/2 

學

士

班 

大四 110 

(2) 調整選課別 

調

整 
學程 

開設

學期 

課程

名稱 

必

選

修 

學分數 

/ 

鐘點數 

學制 
開課 

對象 

對

應 

時

序

表 

調

整

前 

藝文

傳播

學程 

114-1 

企劃

與策

展 

選

修 

2 

/ 

2 

學士

班 
大四 111 

調

整

後 

藝文

傳播

學程 

114-1 

企劃

與策

展 

必

修 

2 

/ 

2 

學士

班 
大四 111 

調

整

前 

藝文

傳播

學程 

114-2 

畢業

專題

製作 

選

修 

2 

/ 

2 

學士

班 
大四 111 

調

整

藝文

傳播
114-2 

畢業

專題

必

修 

2 

/ 

學士

班 
大四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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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會議

名稱

及結

果 

會議

時間 

修訂

之課

程時

序表 

說明 

後 學程 製作 2 

(3) 調降藝文傳播學程由 24 學分調降至 20 學分（包含選

修 16 學分、必修 4 學分）。 

外

國

語

文

學

系 

113-2

第 1

次系

課程

委員

會 

114

年 02

月 18

日 

110 級

大 學

日 間

部 時

序表 

 

條次 修 正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備註中

的二、

本系畢

業 門

檻： 

第4點 

職場體驗：本系學生

大四上學期結束前須

修完2學分職場體驗

課程，職場體驗時數

累積滿120小時（若職

場體驗單位規定之職

場體驗時數超過120小

時，則以該職場體驗

單位規定之時數為

準。），且以同一單位

職場體驗為原則，方

可取得「職場體驗課

程」2學分；此詳細規

定以外國語文學系學

生職場體驗辦法為

準。 

實習：本系學生大

四上學期結束前

須修完2學分實習

課，實習時數累積

滿120小時（若實

習單位規定之實

習時數超過120小

時，則以該實習單

位規定之時數為

準。），且以同一單

位實習為原則，方

可取得「實習課

程」2學分；此詳細

規定以外國語文

學系學生實習辦

法為準。 

誤植名

稱，本

次予以

修正。 

110 學年度大學日間部外國語文學系課程時序表中的「英

語專業素養選修學分學程」新增「導遊英文」(選修)於四年

級上學期。 

幼

兒

教

育

學

系 

113

學年

度第

2 學

期幼

兒教

育學

系 

第 1

次課

程會

議提

案二

通過 

114

年 02

月 13

日 

110 級

大 學

部 日

間 部

時 序

表 

增加 

「學前融合與輔導學分學程」：學前融合實作（四上，2 學

分） 

「0-2 歲教保模組學程」：托育機構實作(四上，2 學分) 

111 級

大 學

部 日

間 部

時 序

表 

刪除 

「學前融合與輔導學分學程」：幼兒行為輔導（二下，2 學

分）、學前融合實習（四上，2 學分） 

「0-2 歲教保模組學程」：托育機構見習(四上，2 學分) 

增加 

「學前融合與輔導學分學程」：學前融合實作（四上，2 學

分） 

「0-2 歲教保模組學程」：托育機構實作(四上，2 學分) 

112 級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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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會議

名稱

及結

果 

會議

時間 

修訂

之課

程時

序表 

說明 

大 學

部 日

間 部

時 序

表 

「學前融合與輔導學分學程」：幼兒行為輔導（二下，2 學

分）、學前融合實習（四上，2 學分） 

「0-2 歲教保模組學程」：托育機構見習(四上，2 學分) 

增加 

「學前融合與輔導學分學程」：學前融合實作（四上，2 學

分） 

「0-2 歲教保模組學程」：托育機構實作(四上，2 學分) 

113 級

大 學

部 日

間 部

時 序

表 

刪除 

「學前融合與輔導學分學程」：幼兒行為輔導（二下，2 學

分）、學前融合實習（四上，2 學分） 

「0-2 歲教保模組學程」：托育機構見習(四上，2 學分) 

增加 

「學前融合與輔導學分學程」：學前融合實作（四上，2 學

分） 

「0-2 歲教保模組學程」：托育機構實作(四上，2 學分) 

宗

教

學

研

究

所 

宗 教

所

113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第

1 次

課 程

會 議

決 議

通過 

114

年 2

月 13

日 

112 級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時 序

表 

新增 2 年級第 2 學期「道教思想專題」課程/3 學分 

113 級

碩 士

班 時

序表 

1 年級第 2 學期「佛教傳記專題」改為 2 學分， 

1 年級第 2 學期新增「佛教思想史專題 1」課程/3 學分 

生

死

學

系 

113

學年

度第

二學

期生

死學

系第

1 次

系課

程委

員會

議 

114

年 02

月 18

日 

110 級

大學

部殯

葬服

務組 

殯葬禮儀進階學分學程： 

1.「殯葬企業個案研討」(2 學分/選修)，由大四上調整為大

三下開課。 

2.新增「方言訓練」(2 學分/選修)於大一下。 

111 級

大學

部殯

葬服

務組 

殯葬禮儀基礎學分學程： 

1.基於學生畢業學分考量，新增「死亡社會學」(2 學分/選

修)於大二上。(因無法調整核心學分學程，故改列於殯葬禮

儀基礎學分學程) 

110 級

大學

部諮

心理輔導暨社會工作基礎學分學程： 

新增課程： 

1.「危機處理」(2 學分/選修)於大三下； 



12 

單

位 

會議

名稱

及結

果 

會議

時間 

修訂

之課

程時

序表 

說明 

商組 2.「社區諮商」(2 學分/選修)於大三上 

3.「心理學研究法」(3 學分/選修)於大二下 

4.「焦點解決與短期諮商」(2 學分/選修)於大四下 

備註說明修訂： 

6.得比照111級大學日間部諮商組時序表修課；其110學年

度修課，得認列至111級諮商基礎學分學程或社區諮商與

諮商進階學分學程。 

110 級

進修

學士

班 

備註說明新增： 

8.修「寵物殯葬」得認列「寵物殯葬概論」。 

112 級

生死

學系

生死

學博

士班 

1.依據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建議：時序表應

劃分一二年級修改如附件。 

2.配合 113 學年度起課程架構調整， 

(1)刪除部分課程： 

生死教育學專題、生死教育與生死學外文名著選讀專題、

關懷倫理學專題、生死文學專題、人格心理學專題、心理

學經典專題、失落與悲傷輔導專題、自殺學專題、情緒與

壓力管理專題、超個人心理學專題、宗教靈性教育專題、

生命禮儀與殯葬文化專題、臨終關懷專題、生態倫理與教

育專題、生命教育教學實務專題。 

(2)新增部分課程： 

生死哲學專題(核心課程)、老年照顧專題(生命關懷領域)。 

(3)修改課程名稱 

「身心療癒專題」改為「身心靈療癒專題」。 

113 級

生死

學系

生死

學博

士班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建議：劃分一二年級如

附件。 

112 級

生死

學系

碩士

班生

死學

組 

1.刪除三年未開課程： 

死亡與現代性專題、臨終關懷專題、輪迴與轉世專題、詮

釋現象學研究專題、道教養生學專題、醫療社會學專題、

道家生命哲學專題研究、自然療法研究、宗教殯葬科儀專

題研究、超個人心理學專題。 

2.更改課程所屬學期： 

量化研究方法調整為一上 

質性研究方法調整為一下 

3.新增課程：密教經典與生命教育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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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會議

名稱

及結

果 

會議

時間 

修訂

之課

程時

序表 

說明 

113 級

生死

學系

碩士

班生

死學

組 

1.刪除三年未開課程： 

死亡與現代性專題、臨終關懷專題、輪迴與轉世專題、詮

釋現象學研究專題、道教養生學專題、醫療社會學專題、

宗教殯葬科儀專題研究、超個人心理學專題。 

2.更改課程所屬學期： 

量化研究方法調整為一上 

質性研究方法調整為一下 

112 級

生死

學系

碩士

專班

生死

學組 

1.刪除三年未開課程： 

死亡與現代性專題、臨終關懷專題、輪迴與轉世專題、詮

釋現象學研究專題、道教養生學專題、醫療社會學專題、

道家生命哲學專題研究、自然療法研究、宗教殯葬科儀專

題研究、超個人心理學專題。 

2.更改課程所屬學期： 

質性研究方法調整為一上 

3.新增課程：密教經典與生命教育專題研究 

113 級

生死

學系

碩士

專班

生死

學組 

1.刪除三年未開課程： 

死亡與現代性專題、臨終關懷專題、輪迴與轉世專題、詮

釋現象學研究專題、道教養生學專題、醫療社會學專題、

宗教殯葬科儀專題研究、超個人心理學專題。 

2.更改課程所屬學期： 

質性研究方法調整為一上 

112 級

生死

學系

碩士

班生

死教

育與

諮商

組 

1.刪除三年未開課程： 

社會心理學專題、人類行為與發展專題、人格心理學專題、

敘事研究專題、悲傷輔導與表達性藝術專題、生死諮商專

題、身體取向心理治療專題、臨終關懷專題、超個人心理

學專題。 

2.更改課程所屬學期： 

(1)量化研究方法調整為一上 

(2)人文學科研究方法調整為一下 

(3)碩三的選修課(除了駐地實習)，移至一二年級： 

A.修證次第與人格圓滿專題(調整至一下) 

B.生死療癒專題(調整至二上) 

C.哲學諮商學專題研究(調整至二下) 

D.死亡哲學專題研究(調整至一下) 

E.存在主義哲學專題(調整至二上) 

3.新增課程：生死心理學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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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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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結

果 

會議

時間 

修訂

之課

程時

序表 

說明 

113 級

生死

學系

碩士

班生

死教

育與

諮商

組 

1.刪除三年未開課程： 

社會心理學專題、人類行為與發展專題、人格心理學專題、

敘事研究專題、悲傷輔導與表達性藝術專題、生死諮商專

題、身體取向心理治療專題、臨終關懷專題。 

2.更改課程所屬學期： 

(1)量化研究方法調整為一上 

(2)人文學科研究方法調整為一下 

(3)碩三的選修課(除了駐地實習)，移至一二年級： 

A.修證次第與人格圓滿專題(調整至一上) 

B.生死療癒專題(調整至二上) 

C.哲學諮商學專題研究(調整至二下) 

D.死亡哲學專題研究(調整至一上) 

E.存在主義哲學專題(調整至二上) 

3.新增課程：生死心理學專題。 

112 級

生死

學系

碩士

專班

生死

教育

與諮

商組 

1.刪除三年未開課程： 

社會心理學專題、人類行為與發展專題、人格心理學專題、

敘事研究專題、悲傷輔導與表達性藝術專題、生死諮商專

題、身體取向心理治療專題、臨終關懷專題、超個人心理

學專題、儒家意義治療學專題。 

2.更改課程所屬學期： 

(1)生死學基本問題討論調整為一上 

(2)生死學英文名著選讀調整為一下 

(3)量化研究方法調整為一下 

(4)人文學科研究方法調整為一上 

(5)碩三的選修課(除了駐地實習)，移至一二年級： 

A.修證次第與人格圓滿專題(調整至一下) 

B.生死療癒專題(調整至二上) 

C.哲學諮商學專題研究(調整至二下) 

D.死亡哲學專題研究(調整至一下) 

E.存在主義哲學專題(調整至二上) 

113 級

生死

學系

碩士

專班

生死

教育

與諮

商組 

1.刪除三年未開課程： 

社會心理學專題、人類行為與發展專題、人格心理學專題、

敘事研究專題、生死諮商專題、臨終關懷專題。 

2.更改課程所屬學期： 

(1)生死學基本問題討論調整為一上 

(2)生死學英文名著選讀調整為一下 

(3)量化研究方法調整為一下 

(4)人文學科研究方法調整為一上 

(5)碩三的選修課(除了駐地實習)，移至一二年級： 

A.修證次第與人格圓滿專題(調整至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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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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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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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生死療癒專題(調整至二上) 

C.哲學諮商學專題研究(調整至二下) 

D.死亡哲學專題研究(調整至一下) 

E.存在主義哲學專題(調整至二上) 

3.新增課程：生死心理學專題。 

112 級

生死

學系

哲學

與生

命教

育碩

士班 

1.必修課調整上下學期 

中國哲學基本問題(調整為一上)、西方哲學基本問題(調整

為一下)、人文學科研究方法(調整為一下)。 

2.刪除三年以上未開課程 

【西哲類】關懷倫理學、社會科學的邏輯、柏拉圖愛情饗

宴、尼采虛無主義、孟子康德與海德格、海德格藝術哲

學。 

【中哲類】周易哲學專題研究、儒家倫理學專題研究、禮

記儒家哲學專題研究、孟子哲學專題研究、宋明理學專

題人性與教育。 

【生命教育類】宋明理學生命教育專題研究、道家生命教

育專題研究、佛教淨土思想與生命教育、儒學生命教育

基本問題、先秦儒學與生命教育、道教養生學專題、儒

家意義治療學專題、儒家哲學治療理論與實踐專題研究。 

3.調整年級 

【西哲類】死亡哲學專題研究(調整為一上)、審美與教育哲

學(調整為一下)、康德與當代儒學(調整為一上)、比較哲

學專題(調整為一下)。 

【生命教育類】身體思維與心靈成長專題(調整為二上)、敘

事研究與生命統合專題(調整為二下)、道家哲學治療理論

與實踐專題研究(調整為一下)。  

4.新增課程：唯識學與生命教育專題。 

113 級

生死

學系

哲學

與生

命教

育碩

士班 

1.必修課調整上下學期 

中國哲學基本問題(調整為一上)、西方哲學基本問題(調整

為一下)、人文學科研究方法(調整為一下)。 

2.刪除三年以上未開課程 

【西哲類】關懷倫理學、尼采虛無主義、海德格藝術哲學。 

【中哲類】周易哲學專題研究、儒家倫理學專題研究、禮

記儒家哲學專題研究。 

【生命教育類】宋明理學生命教育專題研究、道家生命教

育專題研究、佛教淨土思想與生命教育、儒學生命教育

基本問題、先秦儒學與生命教育、道教養生學專題、儒

家意義治療學專題、儒家哲學治療理論與實踐專題研究。 

3.調整年級 

【西哲類】存在心理分析專題(調整為一下)、存在主義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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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為一上)、孟子康德與海德格(調整為二下)、審美與

教育哲學(調整為二下)、社會科學的邏輯(調整為二上)。 

【生命教育類】身體思維與心靈成長專題(調整為二上)。 

112 級

生死

學系

哲學

與生

命教

育碩

士專

班 

1.必修課調整上下學期 

中國哲學基本問題(調整為一下)、西方哲學基本問題(調整

為一上)、。 

2.刪除三年以上未開課程 

【西哲類】關懷倫理學、社會科學的邏輯、柏拉圖愛情饗

宴、尼采虛無主義、孟子康德與海德格、海德格藝術哲

學。 

【中哲類】周易哲學專題研究、儒家倫理學專題研究、禮

記儒家哲學專題研究、孟子哲學專題研究、宋明理學專

題人性與教育。 

【生命教育類】宋明理學生命教育專題研究、道家生命教

育專題研究、佛教淨土思想與生命教育、儒學生命教育

基本問題、先秦儒學與生命教育、道教養生學專題、儒

家意義治療學專題、儒家哲學治療理論與實踐專題研究。 

3.調整年級 

【西哲類】存在心理分析專題(調整為二下)、審美與教育哲

學(調整為一上)、康德與當代儒學(調整為一上)。 

【中哲類】密教經典與生命教育專題研究(調整為二下)、魏

晉哲學專題(調整為二下)、莊子哲學專題研究(調整為二

下)、漢代道家哲學專題研究(調整為一下)、先秦儒學專

題研究(調整為一上)、老子哲學專題研究(調整為一上)、

儒家生命哲學專題研究(調整為一上)。 

【生命教育類】人間佛教生命教育專題研究(調整為二上)、

哲學諮商學專題研究(調整為二下)、中庸哲學與生命教

育(調整為二上)、王陽明哲學與生命教育(調整為二下)、

生死教育專題(調整為一上)、佛教與心靈療癒專題(調整

為一上)、身體思維與心靈成長專題(調整為二上)、敘事

研究與生命統合專題(調整為二下)、中國哲學生命教育

專題研究(調整為一下)、道家哲學治療理論與實踐專題

研究(調整為一下)、生死療癒專題(調整為一上)。 

4.新增課程：唯識學與生命教育專題。 

113 級

生死

學系

哲學

與生

命教

1.必修課調整上下學期 

中國哲學基本問題(調整為一下)、西方哲學基本問題(調整

為一上)。 

2.刪除三年以上未開課程 

【西哲類】關懷倫理學、尼采虛無主義、海德格藝術哲學。 

【中哲類】周易哲學專題研究、儒家倫理學專題研究、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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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碩

士專

班 

記儒家哲學專題研究、。 

【生命教育類】宋明理學生命教育專題研究、道家生命教

育專題研究、佛教淨土思想與生命教育、儒學生命教育

基本問題、先秦儒學與生命教育、道教養生學專題、儒

家意義治療學專題。 

決  議： 

一、依據教育部107年7月11日臺教技(四)字第1070108718號函、108年5月

2日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1080039411號函、111年3月11日臺教高(三)

字第1112201060D號函等三份函，系所課程之調整(例如：更改必選修

、學分數、停開)，應規劃相關配套，並妥善輔導學生選課。人文學

院各系所基於上述調整，於時序表中修正並註明，依教育部來函之要

旨予以通過。 

二、文學系調整之必修課程，請遵循「南華大學學系所(學程)課程時序表

編製基準」及相關規定辦理。 

三、配合各系所修訂時序表，因適逢學生課程加退選，教務處將於3月3-

10日開放時序表系統，請各單位逕行上系統修正。 

 

提案六：審議修訂社會科學院國際系 111-113 級學士班及 112-113 級亞太、公

共政策碩士班課程時序表，提請討論。(社會科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114年2月18日113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院課程會議提案一通

過。 

二、修正時序表內容如表6： 

表6 社會科學院所屬系所修訂時序表內容 

單位 
系通過會議

名稱及時間 

修訂之課程時序

表 
說明 

國際

系 

經國際系

113 學年度

第一學期第

四次系課程

會議通過

/113 年 12 月

11 日(星期

四)11:00 

國際系學士班 

111、112 級時

序表 

111 級備註欄說明【刪除】： 

七、112 級(含)以前學生，因 114 學

年度起之院基礎課程「政治學」停

開，學生得以選修社科院開設之必

修課程「法學緒論」認列。 

 

111 級備註欄說明【新增】： 

七、112 級(含)以前學生，因 114 學

年度起之院基礎課程「政治學」停

開，學生得選修本系系核心課程「政

治學」認列院基礎課程「政治學」。 

八、112 級(含)以前學生，因 114 學

年度起之系核心課程「法學緒論」停

開，學生得選修院基礎課程「法學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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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說明 

論」認列本系系核心「法學緒論」課

程。 

112 級備註欄說明【刪除】： 

六、112 級(含)以前學生，因 114 學

年度起之院基礎課程「政治學」停

開，學生得以選修社科院開設之必

修課程「法學緒論」認列。 

112 級備註欄說明【新增】： 

六、112 級(含)以前學生，因 114 學

年度起之院基礎課程「政治學」停

開，學生得選修本系系核心課程「政

治學」認列院基礎課程「政治學」。 

八、112 級(含)以前學生，因 114 學

年度起之系核心課程「法學緒論」停

開，學生得選修院基礎課程「法學緒

論」認列本系系核心「法學緒論」課

程。 

經國際系 113

學年度第二

學期第一次

系課程會議

通過/114 年 2

月 10日(星期

一)12:00 

國際系學士班 

113 級時序表 

113 級備註欄說明【刪除】： 

七、因應 113 級院基礎課程及本系系

核心課程轉換，兩者皆為「政治學」，

課程大綱、授課內容與難易程度均

相近，且皆是本系教師授課，同學期

同時段開課，故 113-1 系核心「政治

學」未開課，113 級學生得於 113-1

選修社科院基礎課程「政治學」認列

本系系核心課程「政治學」。 

113 級備註欄說明【新增】： 

七、考量政治學為本系基礎專業課

程，學生於大一上學期修習較為合

宜，故於訂定 113 級時序表時將系核

心「法學緒論」與院基礎「政治學」

進行轉換，因應課程轉換，113 級學

生得選修社科院基礎課程「政治學」

認列本系系核心課程「政治學」。 

國際

系亞

太碩

士班 

國際系亞太碩士

班 

112、113 級時

序表 

專業選修課程【新增】： 

1. 新增112級「兩岸關係研究」選修

課程/3學分至時序表碩二下。 

2. 新增112級「東亞政治制度」選修

課程/3學分至時序表碩二下。 

專業課程【修正】: 

1. 調整113級「政治學方法論」必修

課程/3學分至時序表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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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及時間 

修訂之課程時序

表 
說明 

2. 調整113級「社會科學方法論」選

修課程/3學分至時序表碩一下。 

說明文字【刪除】： 

1. 刪除112級、113級「必修課為兩

門課任選一門為必修，另一門自

動轉為選修之規定。」 

國際

系公

共政

策碩

士班 

 

國際系公共政策

碩士班 

112、113 級時

序表 

專業選修課程【新增】： 

1. 新增112級「公共政策規劃與設

計」選修課程/3學分至時序表碩

二下。 

2. 新增112級「環境教育政策專題」

選修課程 /3學分至時序表碩二

下。 

專業課程【修正】: 

1. 調整113級「社會科學方法論」必

修課程/3學分至時序表碩一下。 

2. 調整113級「政治學方法論」選修

課程/3學分至時序表碩一下。 

說明文字【刪除】： 

1. 刪除112級、113級「必修課為兩

門課任選一門為必修，另一門自

動轉為選修之規定。」 

決  議： 

一、依據教育部107年7月11日臺教技(四)字第1070108718號函、108年5月

2日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1080039411號函、111年3月11日臺教高(三)

字第1112201060D號函等三份函，系所課程之調整(例如：更改必選修

、學分數、停開)，應規劃相關配套，並妥善輔導學生選課。社會科

學院各系所基於上述調整，於時序表中修正並註明，依教育部來函之

要旨予以通過。 

二、時序表之調整，請勿增加必修課程之學分數；並請遵循「南華大學學

系所(學程)課程時序表編製基準」及相關規定辦理。 

三、配合各系所修訂時序表，因適逢學生課程加退選，教務處將於3月3-

10日開放時序表系統，請各單位逕行上系統修正。 

 

提案七：審議科技學院所屬系所課程時序表修訂案，提請討論。(科技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114年2月20日科技學院113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

議提案三審議通過。 

二、修訂內容，如表7： 



20 

表7 科技學院所屬系所修訂時序表內容 

單

位 

系通過會

議名稱及

時間 

修訂之課

程時序表 
說明 

資

訊

管

理

學

系 

資 訊 管 理

學系113學

年 度 第 二

學期第1次

系 課 程 會

議 提 案 一

決 議 通 過

/114年02月

19日 

資訊管理

學系碩士

班 112、

113 級時

序表 

決議：通過。修正內容如附件一。  

修訂原因： 

一、為配合「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檢

核、教學品質保證與精進檢核，自我檢核故調

整課程。 

二、本系修正時序表將一、二年級更正標示上下

學期之課程及3學年未開課程建議刪除。 

資

訊

管

理

學

系 

資 訊 管 理

學系113學

年 度 第 二

學期第1次

系 課 程 會

議 提 案 二

決 議 通 過

/114年02月

19日 

資訊管理

學系碩士

專班112、

113 級時

序表 

決議：通過。修正內容如附件二。  

修訂原因： 

一、為配合「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檢

核、教學品質保證與精進檢核，自我檢核故調

整課程。 

二、本系修正時序表將一、二年級更正標示上下

學期之課程及3學年未開課程建議刪除。 

資

訊

工

程

學

系 

資 訊 工 程

系113學年

度 第 一 學

期第3次系

課 程 會 議

提 案 二 決

議通過/114

年 01 月 02

日 

資訊工程

系 111、

112、113

級時序表 

決議： 

一、同意將111、112、113時序表之課程證照(2選1)

刪除。 

二、同意將將網路工程師認證(3學分)、Java 程式設

計認證(3學分)加入選修課程模組。 

三、其他照案通過。 

修訂原因： 

一、因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已修改證照獎勵辦

法，不需要參與證照輔導班取的證照及科申

請證照獎勵金。 

二、因 CCNA 與 SCJP 證照輔導課程學生考取證照

人數少且參與度較低。 

三、擬將111、112、113時序表之課程證照(2選1)刪

除。 

四、擬將網路工程師認證(3學分)、Java 程式設計認

證(3學分)加入選修課程模組。 

五、擬修改111、112、113年入學時序表如下： 

時序

表 

擬新增條文 原條文 

111

級 

主修

111-主修領域 -軟

體組： 

[科學、技術、工程、

111-主修領域-軟體

組： 

[科學、技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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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系通過會

議名稱及

時間 

修訂之課

程時序表 
說明 

領域 數學] 

系核心 + 系基礎

主修學分學程(必

修) + 軟體模組學

分學程 + 課程證

照(2 選 1) 

111-主修領域 -硬

體組： 

[科學、技術、工程、

數學] 

系核心 + 系基礎

主修學分學程(必

修) + 硬體模組學

分學程 + 課程證

照(2 選 1) 

111-主修領域 -生

醫組： 

[科學、技術、工程、

數學] 

系核心 + 系基礎

主修學分學程(必

修) + 生醫模組學

分學程 + 課程證

照(2 選 1) 

111-主修領域 -跨

組別： 

[科學、技術、工程、

數學] 

系核心 + 系基礎

主修學分學程(必

修) + 硬體模組學

分學程 + 生醫模

組學分學程 + 課

程證照(2 選 1) + 

軟體模組學分學

程 

數學] 

系核心 + 系基礎主

修學分學程(必修) + 

軟體模組學分學程 

+ 課程證照(2 選 1) 

111-主修領域-硬體

組： 

[科學、技術、工程、

數學] 

系核心 + 系基礎主

修學分學程(必修) + 

硬體模組學分學程 

+ 課程證照(2 選 1) 

111-主修領域-生醫

組： 

[科學、技術、工程、

數學] 

系核心 + 系基礎主

修學分學程(必修) + 

生醫模組學分學程 

+ 課程證照(2 選 1) 

111-主修領域-跨組

別： 

[科學、技術、工程、

數學] 

系核心 + 系基礎主

修學分學程(必修) + 

硬體模組學分學程 

+ 生醫模組學分學

程 + 課程證照(2 選

1) + 軟體模組學分

學程 

111

級 

備註 

十、未能至少取得

一張證照 (CCNA

和、OCAJP 及、

UNITY UCU 和

iPAS 中級等三張

十、未能至少取得一

張 證 照 (CCNA 和

OCAJP 及 UNITY 

UCU 等三張證照)得

以加修資工系 2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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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系通過會

議名稱及

時間 

修訂之課

程時序表 
說明 

證照) ，未能取得

證照者得以加修

資工系 2門選修課

程替代。註 1：IPAS

初級證照需考取

兩張，考取一張者

得以加修資工系 1

門選修課程替代。 

選修課程替代。 

112

級 

主修

領域 

112-主修領域 -跨

組別： 

[科學、技術、工程、

數學] 

系核心 + 生醫模

組學分學程 + 硬

體模組學分學程 

+ 軟體模組學分

學程 + 系基礎主

修學分學程(必修) 

+ 證照課程 (2 選

1) 

112-主修領域 -生

醫組： 

[科學、技術、工程、

數學] 

系核心 + 生醫模

組學分學程 + 證

照課程(2 選 1) + 

系基礎主修學分

學程(必修) 

112-主修領域 -硬

體組： 

[科學、技術、工程、

數學] 

系核心 + 硬體模

組學分學程 + 證

照課程(2 選 1) + 

系基礎主修學分

學程(必修) 

112-主修領域 -軟

體組： 

[科學、技術、工程、

112-主修領域-跨組

別： 

[科學、技術、工程、

數學] 

系核心 + 生醫模組

學分學程 + 硬體模

組學分學程 + 軟體

模組學分學程 + 系

基礎主修學分學程

(必修) + 證照課程

(2 選 1) 

112-主修領域-生醫

組： 

[科學、技術、工程、

數學] 

系核心 + 生醫模組

學分學程 + 證照課

程(2 選 1) + 系基礎

主修學分學程 (必

修) 

112-主修領域-硬體

組： 

[科學、技術、工程、

數學] 

系核心 + 硬體模組

學分學程 + 證照課

程(2 選 1) + 系基礎

主修學分學程 (必

修) 

112-主修領域-軟體

組： 

[科學、技術、工程、

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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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系通過會

議名稱及

時間 

修訂之課

程時序表 
說明 

數學] 

系核心 + 軟體模

組學分學程 + 證

照課程(2 選 1) + 

系基礎主修學分

學程(必修) 

系核心 + 軟體模組

學分學程 + 證照課

程(2 選 1) + 系基礎

主修學分學程 (必

修) 

 

112

級 

備註 

十、未能至少取得

一張證照 (CCNA

和、OCAJP 及、

UNITY UCU 和

iPAS 中級等三張

證照) ，未能取得

證照者得以加修

資工系 2門選修課

程替代。註 1：IPAS

初級證照需考取

兩張，考取一張者

得以加修資工系 1

門選修課程替代。 

十、未能至少取得一

張 證 照 (CCNA 和

OCAJP 及 UNITY 

UCU 等三張證照)得

以加修資工系 2 門

選修課程替代。 

113

級 

主修

領域 

113-主修領域 -軟

體組： 

[科學、技術、工程、

數學] 

系核心 + 系基礎

主修學分學程(必

修) + 證照課程(2

選 1) + 軟體模組

學分學程 

113-主修領域 -硬

體組： 

[科學、技術、工程、

數學] 

系核心 + 系基礎

主修學分學程(必

修) + 證照課程(2

選 1) + 硬體模組

學分學程 

113-主修領域 -跨

組別： 

[科學、技術、工程、

數學] 

113-主修領域-軟體

組： 

[科學、技術、工程、

數學] 

系核心 + 系基礎主

修學分學程(必修) + 

證照課程(2 選 1) + 

軟體模組學分學程 

113-主修領域-硬體

組： 

[科學、技術、工程、

數學] 

系核心 + 系基礎主

修學分學程(必修) + 

證照課程(2 選 1) + 

硬體模組學分學程 

113-主修領域-跨組

別： 

[科學、技術、工程、

數學] 

系核心 + 系基礎主

修學分學程(必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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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系通過會

議名稱及

時間 

修訂之課

程時序表 
說明 

系核心 + 系基礎

主修學分學程(必

修) + 證照課程(2

選 1) + 互動遊戲

設計模組學分學

程 + 軟體模組學

分學程 + 硬體模

組學分學程 

113-主修領域 -互

動遊戲設計組： 

[科學、技術、工程、

數學] 

系核心 + 系基礎

主修學分學程(必

修) + 證照課程(2

選 1) + 互動遊戲

設計模組學分學

程 

證照課程(2 選 1) + 

互動遊戲設計模組

學分學程 + 軟體模

組學分學程 + 硬體

模組學分學程 

113-主修領域-互動

遊戲設計組： 

[科學、技術、工程、

數學] 

系核心 + 系基礎主

修學分學程(必修) + 

證照課程(2 選 1) + 

互動遊戲設計模組

學分學程 

113

級 

備註 

十、未能至少取得

一張證照(CCNA、

OCAJP 、 UNITY 

UCU 和 iPAS 中級

等證照)，未能取得

證照者得以加修

資工系 2門選修課

程替代。(註 1：

UNITY UCU 證照

僅限「互動遊戲設

計組」考取，其餘

組別以考取 CCNA

及 OCAJP 為 主

IPAS 初級證照需

考取兩張，考取一

張者得以加修資

工系 1門選修課程

替代)。 

十、未能至少取得一

張 證 照 (CCNA 和

OCAJP 及 UNITY 

UCU 等三張證照)得

以加修資工系 2 門

選修課程替代。(註：

UNITY UCU 證照僅

限「互動遊戲設計

組」考取，其餘組別

以 考 取 CCNA 及

OCAJP 為主)。 

 

資

訊

科

技

進

資 訊 科 技

進 修 學 士

班113學年

度 第 二 學

期第1次學

資訊科技

進修學士

班 113 級

時序表 

決議： 

依會議中討論如下： 

一、修改類別名稱： 

序

號 
原類別名稱 

異動後類別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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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系通過會

議名稱及

時間 

修訂之課

程時序表 
說明 

修

學

士

班 

程 課 程 委

員 會 提 案

一 決 議 通

過 /114 年 2

月19日 

1.  資訊科技學程 資訊科技類 

2.  管理類/學程必修 
資科基礎/選修 

3.  資訊類/學程必修 

4.  ERP 深度課程/選修 

企業 E 化/選修 
5.  

ERP 廣度課程 E-

Business (含 Bl/Big 

data)/選修 

6.  永續綠色科技學程 永續綠色科技類 

二、異動課程學期 

序

號 
課程名稱 

原

年

級/

學

期 

異動後

年級/

學期 

1.  
顧客關係管理概

論 
三/上 四/上 

2.  知識管理概論 四/上 四/下 

3.  
碳盤查及碳足跡

稽核實務 
四/上 四/下 

三、其照案通過。 

 修訂原因： 

一、原113學年度課程時序表如附件一(畢業學分

128學分，包含必修25學分、選修74學分、通識

29學分)。 

1. 選修課程-資訊科技學程： 

a. 管理類：必修12學分 

b. 資訊類：必修9學分 

c. ERP 深度課程：選修18學分 

d. ERP 廣度課程 E-Business (含 Bl/Big 

data)：選修18學分 

e. 資訊應用科技：選修15學分 

2. 選修課程-永續綠色科技學程： 

a. 氣候變遷：選修15學分 

b. 永續農業：選修21學分 

c. 專業證照：選修24學分 

二、選修課程計可開課132學分，惟畢業門檻為74

學分，扣除選修中之必修課程(資訊科技學程

a+b)，同學僅須再選修53學分，因此多數課程

無法依原規劃的時間開課。 

三、目前113學年度在學人數15人(含永續綠色科

技組為2人，資訊科技組為13人，其中兩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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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系通過會

議名稱及

時間 

修訂之課

程時序表 
說明 

學已確定於114學年度轉系)。 

四、註：113-1學期永續綠色科技組2位同學，因曠

課節數破百已被學校退學。 

五、修訂後113學年度課程時序表如附件四，選修

課程已部分刪除、新增及異動。 

決  議： 

一、依據教育部107年7月11日臺教技(四)字第1070108718號函、108年5月

2日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1080039411號函、111年3月11日臺教高(三)

字第1112201060D號函等三份函，系所課程之調整(例如：更改必選修

、學分數、停開)，應規劃相關配套，並妥善輔導學生選課。科技學

院各系所基於上述調整，於時序表中修正並註明，依教育部來函之要

旨予以通過。 

二、時序表之調整，請勿增加必修課程之學分數；並請遵循「南華大學學

系所(學程)課程時序表編製基準」及相關規定辦理。 

三、配合各系所修訂時序表，因適逢學生課程加退選，教務處將於3月3-

10日開放時序表系統，請各單位逕行上系統修正。 

 

提案八：審議藝術與設計學院所屬系所 112~113 級時序表修訂案，提請討論。(

藝術與設計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114年2月18日藝術與設計學院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課程

會議審議通過。 

二、修訂說明如表8： 

表8 藝術與設計學院所屬系所修訂時序表內容 

單位 

系通過會

議名稱及

時間 

院通過會

議名稱及

時間 

院會議 

決議 

修訂之

課程時

序表 

說明 

產品

與室

內設

計學

系 

113 學年

度第 2 學

期第 1 次

系課程會

議

/114.02.11 

113 學年

度第 2 學

期第 1 次

院課程委

員會議

/114.02.18 

照案通

過，並

提送校

課程會

議審

議。 

112 級 

時序表 

1.刪除產品設計學程二年級

下學期「人因工程」課程 2

學分。 

2.刪除室內設計學程二年級

下學期「人因工程」課程 2

學分。 

3.刪除室內設計學程二年級

下學期「表現技法」課程 3

學分。 

4.新增產品設計學程二年級

下學期「人因設計」課程 2

學分。 

5.新增室內設計學程二年級

下學期「人因設計」課程 2

建築 

學系 

113 學年

度第 2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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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系通過會

議名稱及

時間 

院通過會

議名稱及

時間 

院會議 

決議 

修訂之

課程時

序表 

說明 

期第 1 次

系課程會

議

/114.02.10 

學分。 

6.新增室內設計學程二年級

下學期「室內設計表現技

法」課程 3 學分。 

112、113

級時序

表 

112-113 級表現法及地方構

築學程項下新增三年級上

學期選修「綠建築與永續

環境設計」課程 2 學分。 

決  議： 

一、依據教育部107年7月11日臺教技(四)字第1070108718號函、108年5月

2日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1080039411號函、111年3月11日臺教高(三)

字第1112201060D號函等三份函，系所課程之調整(例如：更改必選修

、學分數、停開)，應規劃相關配套，並妥善輔導學生選課。藝術與

設計學院各系所基於上述調整，於時序表中修正並註明，依教育部來

函之要旨予以通過。 

二、時序表之調整，請勿增加必修課程之學分數；並請遵循「南華大學學

系所(學程)課程時序表編製基準」及相關規定辦理。 

三、配合各系所修訂時序表，因適逢學生課程加退選，教務處將於3月3-

10日開放時序表系統，請各單位逕行上系統修正。 

 

提案九：審議人文學院所屬系所之新開課程，提請討論。(人文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114年02月19日(三)人文學院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課程

會議通過。 

二、依113-1-2校課程會議提案十六決議：113級「身心靈療癒」跨領域學

分學程原「生活美食學」課程名稱，調整為「慢食、慢活與身心靈」

，各單位之新開課程，共計9門，如表9： 

表 9 各單位新開課程 

開課

單位 

開設

學期 
課程名稱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鐘

點

數 

學制 
開課 

對象 

對應 

時序表 

是否繳交

附件資料 

申

請

表 

審

查 

表 

授

課

大

綱 

人文

學院 
114-1 

社區造動：整個社

區都是我的健身

房 

選 

3 

/ 

3 

大學日

間部 
大二 

113 級「共生社區

與健康照顧」跨領

域學分學程 
✓ ✓ ✓ 

人文

學院 
114-2 

高齡友善社區及

健康促進實務 
選 

3 

/ 

3 

大學日

間部 
大二 

113 級「共生社區

與健康照顧」跨領

域學分學程 

✓ ✓ ✓ 

人文 115-1 共生社區與生命 選 3 大學日 大三 113 級「共生社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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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

單位 

開設

學期 
課程名稱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鐘

點

數 

學制 
開課 

對象 

對應 

時序表 

是否繳交

附件資料 

申

請

表 

審

查 

表 

授

課

大

綱 

學院 關懷 / 

3 

間部 與健康照顧」跨領

域學分學程 

人文

學院 
115-2 

在地老化與環境

設計 
選 

3 

/ 

3 

大學日

間部 
大三 

113 級「共生社區

與健康照顧」跨領

域學分學程 
✓ ✓ ✓ 

人文

學院 
114-1 運動賞析與籌辦 選 

3 

/ 

3 

大學日

間部 
大二 

113 級「全部動起

來」跨領域學分學

程 

✓ ✓ ✓ 

人文

學院 
114-2 運動科技與應用 選 

3 

/ 

3 

大學日

間部 
大二 

113 級「全部動起

來」跨領域學分學

程 
✓ ✓ ✓ 

人文

學院 
115-1 健康運動與營養 選 

3 

/ 

3 

大學日

間部 
大三 

113 級「全部動起

來」跨領域學分學

程 

✓ ✓ ✓ 

人文

學院 
115-2 戶外運動與領導 選 

3 

/ 

3 

大學日

間部 
大三 

113 級「全部動起

來」跨領域學分學

程 
✓ ✓ ✓ 

人文

學院 
115-1 

慢食、慢活與身心

靈 
選 

3 

/ 

3 

大學日

間部 
大三 

113 級「身心靈療

癒」跨領域學分學

程 
✓ ✓ ✓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人文學院生死系 111 級、112 級、113 級大學日間部殯葬服務組及諮商

組主修領域調整案。(人文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114年02月19日(三)人文學院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課程

會議通過。 

二、修訂說明如表10。 

表10 生死系111級、112級、113級大學日間部殯葬服務組及諮商組主修領

域調整 

學

制 

組

別 

入學

級別 
原訂主修領域 修正後主修領域 時序表說明修訂 

大

學

日

間

部 

殯

葬

服

務

組 

111、

112、

113 

殯葬服務組系核

心學程+殯葬禮儀

基礎學分學程+殯

葬禮儀進階學分

學程 

殯葬服務組系核

心學程+殯葬禮儀

基礎學分學程 

時序表備註說明新

增： 

為符合內政部禮儀

師換證所需課程及

學分，請殯葬服務

組同學除主修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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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制 

組

別 

入學

級別 
原訂主修領域 修正後主修領域 時序表說明修訂 

外，須修畢「殯葬禮

儀進階學分學程」。 

大

學

日

間

部 

諮

商

組 

111、

112、

113 

諮商組系核心學

程諮商基礎學分

學程+社區諮商與

諮商進階學分學

程 

諮商組系核心學

程+諮商基礎學分

學程 

時序表備註說明新

增： 

為提升社區諮商專

業能力，建議須選

修「社區諮商與諮

商進階學分學程」 

決  議：尊重開課單位，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通識教育課程「三好永續行動領域」課程落日案。(通識教育中心提

案) 

說  明： 

一、本案經114年02月11日114學年度體育課程學分化及通識教育課程架構

第2次討論會議、114年02月18本校113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處第1次

處務會議及114年02月20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通識教育中心院級

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八通過。 

二、113級之前三好永續行動(服務教育與青年志工)領域課程落日方式如下

，並於113學年度第2學期起開始執行，提送校級課程委員會議備查。 

(1)111 級之前學生已通過「服務教育與青年志工」課程者比例較高，故尚未

通過者，維持舊制完成規定項目。 

(2)112 級及 113 級學生已通過「三好永續行動」課程比例者偏低，調整方式

為：服務時數下修為 18 小時以符合教育部 1 學分時數之規定。 
(3)未來有關志願服務之運作，將藉由「三好護照」獎勵措施鼓勵學生進行

服務。 

決  議：尊重開課單位，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通識教育課程「自主學習領域」課程落日案。(通識教育中心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114年2月11日114學年度體育課程學分化及通識教育課程架構

第2次討論會議、114年2月18本校113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處第1次

處務會議及114年2月20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通識教育中心院級

課程委員會議提案九通過。 

二、107級至109級「自主學習」領域課程內容單元模組修改如下，並於

113學年度第2學期起開始執行，提送校級課程委員會議備查。 

(1)「講座活動」項目取消「認證上限 5 場，年滿 40 歲以上者認證上限為 10

場」。 

(2)「社團活動」項目維持。 

(3)「校級會議代表」項目取消（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級會議代表依規定完

成仍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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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校運動代表隊」項目維持。 

決  議：尊重開課單位，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通識教育課程「多元學習領域」課程落日案。(通識教育中心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114年2月11日114學年度體育課程學分化及通識教育課程架構

第2次討論會議、114年2月18本校113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處第1次

處務會議及114年2月20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通識教育中心院級

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十通過。 

二、110級至113級「多元學習」領域課程內容單元模組修改如下，並於

113學年度第2學期起開始執行，提送校級課程委員會議備查。 

(1)「講座活動」項目取消「認證上限 0.5 學分，年滿 40 歲以上者認證上限

為 10 場」。 

(2)「社團活動」項目維持。 

(3)「校級會議代表」項目取消（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級會議代表依規定完

成仍採計）。 

(4)「校運動代表隊」項目維持。 

決  議：尊重開課單位，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人文學院宗教所建議請教務處針對研究所碩士班或碩士專班的課程

時序表提出保持彈性作法，硬性分年級排課程時序的現行作法不符合現

況需求案。(人文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114年02月19日(三)人文學院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課程

會議通過。 

二、校外委員建議目前僅南台和南華有課程時序表制度，其他學校僅以課

程架構規範開課事宜，每學期開課較有彈性。 

三、碩士班和博士班研究所每學期開授課程，視每級研究生研究方向會進

行適度調整開課方向，以利指導學生進行論文寫作。 

四、國際研究趨勢日新月異，碩士班和博士班研究所每學期開課視當代國

際研究趨勢調整開課方向，以利研究方向與國際接軌。 

五、部分博碩士班因為每級學生數不一，依照年級開課易造成年級學生課

程開課數不足。 

決  議：依據教育部「113 學年度第 1 學期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學生受教權益檢

核指標」1-6：「依課程規劃表開課」，以及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維

護教學品質常見問題彙編」(p.8) ：「課程應依課程規劃表開課」，仍

請依照本校現行課程時序表開課。 

 

肆、臨時動議： 
案  由：有關上次會議決議事項之項次 22：「審議通過各學院與通識教育中心

於 114 學年度起應請所屬系、所、學位學程教師訂定其課程的評分區

間與比例。」是否暫緩實施。(財金系吳依正副主任提案) 

說  明：有關 114 學年度起應請所屬系、所、學位學程教師訂定其課程的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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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間與比例，本校正進行教學品質保證與精進自我檢核，且於院務會

議時各位教師有很多想法，是否暫緩實施。 

決  議：將收集各系所意見，於下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提出復議案充分討論。 

 

伍、散會(16：22)。 


